
华泰财险附加错误与遗漏条款 

（注册号：09AD2024000210590）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项下的赔偿责任不因被保险人非故意地延迟、错误或遗漏向本公司申报

有关信息而被拒付，一旦被保险人发现其疏忽或遗漏应在合理的时间内尽快向本公司申报，并根据

保险公司要求支付自风险增加之日起的额外保险费。 


